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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

號

承辦人：蔡淑芬

電話：04-7531810

傳真：04-7283264

電子信箱：e630048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員林市靜修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2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08044983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請各校落實管制學校校園霸凌案件之調查、處理及輔

導作為，並加強防制校園霸凌教育宣導工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（以下簡稱本準則）第21條規

定，導師、任課教師或學校其他人員知有疑似校園霸凌事

件及學校確認成立校園霸凌事件時，均應立即按學校校園

霸凌防制規定所定權責向權責人員通報，並由學校權責人

員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、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

通報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，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社政及教

育主管機關通報，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。依前項規定

為通報時，除有調查必要、基於公共利益考量或法規另有

規定者外，對於當事人、檢舉人、證人及協助調查人之姓

名或其他足以辨識其身分之資料，應予以保密。

二、又依本準則第11條規定，學校受理申請（或知悉）疑似校

園霸凌事件，應於3日內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，

開始（調查）處理程序，並於2個月內調查處理完畢，以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080004767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8/12/17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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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是否成立校園霸凌；請各校落實前揭期限規範，並定期

與家長（及學生）聯繫說明，建立家長與學校溝通管道，

俾使家長（及學生）得以了解學校積極調查及處遇作為。

三、另查本準則第22條之規定，學校將調查及處理結果，以書

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時，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，並告知

不服之申復方式及期限。申請人或行為人對學校調查及處

理結果不服者，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20日內，以書面

具明理由，向學校申復。

四、再查本準則第26條之規定，學校於校園霸凌事件調查處理

完成，調查報告經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議決後，應將處

理情形、調查報告及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之會議紀錄，

函報本府檢核。

五、綜上，經學校因應小組調查確認成立校園霸凌之案件，為

儘速輔導學生改善，學校應依據本準則第19條規定，訂定

輔導計畫，啟動霸凌輔導機制，若未能於學年課程結束前

完成輔導，仍應於寒假期間落實執行；本府將定期持續追

蹤學校輔導情形，針對校園霸凌案件之嚴重個案，請「學

生輔導諮商中心」提供資源，若有特殊教育學生個案，則

請「特殊教育行政支持網絡」提供協助。

六、學期即將結束，學生心情容易浮動，且學生間長久相處也

可能產生衝突，為營造友善校園學習環境，請各校運用各

項集會場合，持續宣導防制校園霸凌應有之作為與責任，

學校亦得邀請警政單位協助校園安全講座，藉由案例實施

機會教育，以防制霸凌事件發生，並依據本準則第8條規

定，對曾有霸凌行為或有該傾向之學生、被霸凌人及校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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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問卷調查普測反映之個案，應積極提供協助、主動輔

導，以正向推動友善校園。

七、請依據本準則第10條第4項規定，請於每學期定期辦理防制

校園霸凌在職進修活動，或結合校務會議、導師會議、教

師進修研習時間實施專題報告，以強化學校教職員工知能

及處理能力。

八、另依本準則第25條規定：「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或其他

人員有違反本準則之規定者，應視情節輕重，分別依成績

考核、考績或懲戒等相關法令規定予以懲處。行為人有違

反本準則之規定者，學校或主管機關應依相關法規、學校

章則予以處罰。」，爰請各校務必積極推動校園霸凌防制

工作並落實通報、調查處理程序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各督學、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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